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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融 世 界 瞬 息 万 变，金 钱 纠 纷 在 所 难 免，透 过 诉 讼 解 决
争 议，往 往 需 耗 费 大 量 时 间 与 金 钱，且 结 果 难 以 预 测。
若 您 与 金 融 机 构 发 生 争 议，作 为 申 索 人 何 不 考 虑 一 个
更 有 效、更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替 代 方 案？

金融纠纷调解中心（FDRC）是一个非牟利机构，获得香港
特区政府、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
的 支 持，并 为 个 人、独 资 经 营 者 或 小 型 企 业 提 供 有 效 且
费 用 相 宜 的 解 决 方 案，主 要 透 过「 先 调 解，后 仲 裁 」的
方 式 处 理 金 融 纠 纷。

当 您 选 择 进 行 调 解，F D R C 就 会 安 排 专 业 调 解 员 进 行
调 解 会 议，协 助 找 出 务 实 的 解 决 方 案，免 去 复 杂 的 法 律
文 件 与 诉 讼 压 力。

调 解 是 一 个 自 愿 自 主 的 过 程，F D R C 作 为 独 立 第 三 方，
会 协 助 双 方 充 分 了 解 本 身 权 益，并 提 供 一 个 公 平 公 正 的
对 话 平 台，进 行 有 效 协 商。

即 使 调 解 不 果，双 方 仍 可 以 选 择 进 入 仲 裁 程 序，由 独 立
仲 裁 员 作 出 具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最 终 裁 决。

独 立 公 平   轻 松 无 压

真 实 个 案   双 赢 破 局

六 十 岁 的 跨 境 贸 易 商 人 唐 先 生，是 银 行 C 的 长 期 客 户。
他 希 望 寻 找 高 回 报 的 保 本 投 资，误 将 一 份 八 年 期 的 投 资
相连保险计划，误 以 为 是 三 年 期。

在 深 入 了 解 该 保 险 计 划 后，他 感 到 受 骗，并 投 诉 银 行 职 员
提 供 误 导 性 建 议、销 售 流 程 不 当，甚 至 在 处 理 投 诉 时 故 意
拖 延。他 向 F D R C 作 出 申 请 并 获 受 理。

在 F D R C 安 排 的 调 解 过 程 中，调 解 员 协 助 唐 先 生 和 银 行
厘 清 问 题，让 双 方 将 重 点 从 情 绪 和 程 序 争 拗，转 向 实 质 的
解 决 方 案。最 终，银 行 确 认 了 唐 先 生 的 财 务 需 求，并 为 他
提 供 了 一 个 灵 活 的 财 务 安 排，双 方 都 接 受 了 这 个 方 案，
成 功 顺 利 化 解 纠 纷。

这 个 案 例 显 示，即 使 面 对 看 似 无 解 的 僵 局，调 解 亦 能 协 助
双 方 达 成 共 识。

( 上 述 个 案 是 根 据 F D R C 的 真 实 个 案 改 编，为 保 障 当 事 人 私 隐，相 关 名 字 按 保 密
原 则 作 出 修 改 处 理。)

金  融  纠  结      一  手  解  开
调 解 与 仲 裁      便 捷 高 效 益

一 般 流 程   简 单 透 明

* 所有费用不设退款，详尽的收费表，请参阅FDRC网页。
 # 申索人可决定提交仲裁。

按 照《职 权 范 围》（2 0 1 8 年 1 月 起 生 效），在 其 管 理 的 金 融
纠 纷 调 解 计 划（ 调 解 计 划 ）下，合 资 格 申 索 人 是 指 个 别
人 士、独 资 经 营 者 或 小 型 企 业：
■  现 时 或 过 去 与 调 解 计 划 成 员 有 客 户 关 系；或
■  曾 获 调 解 计 划 的 任 何 一 名 成 员 提 供 金 融 服 务。

合 资 格 申 索 人（ 在 调 解 计 划 下 ）

■  牵 涉 合 资 格 申 索 人 及 调 解 计 划 的 金 融 机 构 成 员；
■  属 金 钱 性 质；
■  必 须 由 合 资 格 申 索 人 与 金 融 机 构 在 香 港 签 订 或 制 订 的

合约或当金融机构作为代理人时，向合资格申索人提供
金 融 服 务 时 的 任 何 作 为 或 不 作 为 所 引 起 的。

■  有 关 申 索 金 额 为 港 币 1 0 0 万 元 以 下 及 在 合 资 格 申 索 人
首 次 知悉其损失之日起的24个月申索时效期限内提出

（即合资格争 议）。
■  在 双 方 同 意 下，F D R C 可 以 处 理 超 出 港 币 1 0 0 万 元 及 /

或 超 过 2 4 个 月 申 索 时 效 期 限 的 个 案（ 即 延 伸 合 资 格
争 议）。

* 有关详情，请参阅FDRC网页上的调解计划《个案受理准则指引》。

合 资 格 争 议（ 在 调 解 计 划 下 ） 

www.fdrc.org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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